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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公安局关于对

政协三门峡市八届三次会议第41号提的办理情况报告

樊攀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我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工作”的提案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建设现状：截至目前，我市已在市城区32所学校（总数102）、4家医疗机构（总数28）、85处12类重点部位安装视频监控197个，整体在线率动态保持在85%以上，基本实现了对重点区域的24小时实时监控。同时，部分老旧小区、城乡结合部等区域也已逐步推进视频监控建设，安装摄像头180余路，有效提升了人员密集复杂场所的安全防范能力。

（二）资源整合：配合市委政法委积极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工作，与教育局、政数局等部门紧密协作，建立了统一的视频监控资源共享平台。目前，已整合联网16000余路社会面视频监控资源，实现了与民宗局、政数局等部门的视频资源互联互通，提高了视频监控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应用价值。

（三）运维管理：制定并完善了视频监控系统运维管理制度，明确了建设单位、运维单位和使用单位的职责分工。建立了视频监控设备故障快速响应机制，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对设备进行巡检和维护，确保设备正常运行。目前，全市视频监控设备在线率稳定在80%以上，存储时间达到21天。

（四）智能化应用：引入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先进技术，开展视频综合应用平台升级改造，实现对人、车、物及其它公安数据的精准分析。2024年以来，利用视综平台等信息化系统支撑破获各类案(事)件529起，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92人，服务民生1210人次，服务其他职能部门1937次，全面提升了视频监控“反哺”基础工作的实战效能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覆盖范围有待扩大。虽然在重点区域实现了监控覆盖，但受资金影响，部分学校、医院、治安复杂场所存在监控盲区，技术相对滞后，前端设备密度和智能化程度低、后台解析能力差。
（二）社会资源整合困难。部分社会单位对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的积极性不高，存在重复建设、设备标准不一等问题等，导致社会面监控资源整合工作进展缓慢。

（三）运维成本较高。随着视频监控设备数量的增加，设备维修、网络租赁、电力消耗等运维管理成本也相应上升，给财政带来了一定压力。

（四）智能化及安全管理水平有限。目前的视频监控智能化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，存在识别准确率不高、算法适应性不强等问题，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和应用优化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加大建设力度。积极协调财政部门加大对我市公共安全视频建设的资金倾斜力度，制定详细的建设规划，分三期开展建设，一期拟对市城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进行修复改造；二期拟开展部省市一体化框架改造，解决市城区链路租费欠费、运维费欠费等问题；三期拟对市城区“雪亮工程”中涉及市城区102所学校、28处政府医疗机构和12类重点要害部位340路视频监控升级维修建设。同时，结合城市发展和治安形势变化，对现有监控点位进行优化调整，提高监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

（二）强化资源整合。积极与市委政法委配合，建立健全视频监控资源共享机制，加强与住建、交通、应急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，统一数据接口标准，通过政策引导、技术支持、签订保密协议等方式，提高参与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共享的积极性。

（三）完善标准规范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完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、运维、管理等方面的标准规范，明确技术要求、建设流程、质量标准等内容，确保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运行的规范化、标准化。

（四）优化运维管理。探索新形势下运维模式，引入专业运维服务团队，提高运维效率和质量，降低运维成本。同时，加强对运维人员的培训和管理，强化运维人员安全意识，提高运维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责任心。

（五）提升智能化应用水平。积极引入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先进技术，提升视频监控智能化应用水平，实现对异常行为、违法犯罪活动的自动预警和快速处置。加强视频监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，拓展深化应急响应与处置能力，为社会治安防控、城市管理等提供决策支持。

（六）强化安全管理。健全优化视频监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防护体系，加强对视频监控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，防止数据泄露。严格规范视频监控数据的使用权限，确保数据使用合法合规，定期组织开展网络安全攻防演练，守牢失泄密的安全底线。

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岗位实际，履行工作职责，全力以赴为我市经济发展、群众生活和创建文明城市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。由衷地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的关心、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
 2025年5月16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:市公安局办公室   0398-3681070

联系人:杨博

抄送: 市政协提案委(3份),市政府督查室(1份),
　　  委员所在县(市)区政协、政府(各1份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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